
证券代码：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3 票。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永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博迈科海洋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制度的相关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真实的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内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

的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对自身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查和

谨慎论证，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条件进行了自查，确认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进行。 

与会监事对本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本次方案调整内容及表决情况如下：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调整前：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代春阳、贺汝刚、张勇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

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一次

性认购。 

代春阳、贺汝刚、张勇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代春阳认购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100 万元（含本数），贺汝刚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 万元（含本数）、

张勇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 万元（含本数），在上述认购范围内，由公司董事

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视市场情况与代春阳、贺汝刚、张勇协商确定其最终的

认购股份数量。若根据届时非公开发行的监管要求，代春阳、贺汝刚、张勇本次

认购不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要求，将放弃本次认购。 

除代春阳、贺汝刚、张勇外，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象申购

的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调整后： 

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

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



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

自有资金认购。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象申购的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如公司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

价格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

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

结果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代春阳、贺汝刚、张勇不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

以相同价格认购。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有效发行价格，代春

阳、贺汝刚、张勇将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如公司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

价格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

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

结果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限售期 

调整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代春阳、贺汝刚、张勇认购的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特定投

资者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

得转让。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

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调整后：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特定投资者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因发行

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

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修订后的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和募集资金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讨论，修订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制度的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和募集资金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讨论，修订了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制定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

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与代春阳、贺汝

刚、张勇拟签署《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终止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和签订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调整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鉴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原认购对象代春阳不再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并拟与公司签署《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终止协议》。代春阳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会议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5 日 


